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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入广东省佛山市工业危废市场，进一步深化公司在珠三角地区危废主业的战略

布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月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4,800

万元收购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原为佛山市万兴隆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兴隆”）所持有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环保”

或“目标公司”）3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7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持有富龙环保30%股权，万兴隆持有富龙环保70%股权，富龙环保为公司的

参股子公司。 

基于看好广东省佛山市广阔的危废处理市场前景以及富龙环保焚烧项目的重要布局

意义，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6,395.66万元收购万兴隆所持有富龙环保21%股权，此

外，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完成资质调整内容并取得环境保护部门对该资质内容的批复

文件条件下，同意公司向万兴隆支付人民币2,550.00万元。连同前次收购，公司取得富龙

环保51%股权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13,745.66万元。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或

其授权人士签订相关协议及具体办理本次股权收购相关手续等事宜。本次股权收购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富龙环保51%股权，富龙环保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9年3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佛山市富

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1%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富龙环保股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的交易金额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公司名称：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0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何杰钊 



注册资本：16,665.6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核心区捷贝路3号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废塑料，废铜，废铝，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塑料（持国家环保总局批文经营）等。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31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金荣路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股东情况：万兴隆持有富龙环保 70%股权；公司持有富龙环保 30%股权。 

主营业务：综合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环保技术研发、推广及应用，信息咨询、交流

服务；环境影响评价咨询；环保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维护及销售与安装；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废水及废气、噪声的治理及处置；土壤修复；环境检测技术服务；国内贸易。 

目标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1、目标公司经营情况 

富龙环保目前在广东省佛山市负责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该项目

于2016年3月取得环评批复，核准建设内容为年处理危险废物4.97万吨/年，包括综合处理

项目1.97万吨/年，焚烧项目3万吨/年，是目前佛山市首个取得焚烧环评批复的项目。其中，

综合处理项目已建成并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收集、贮存和利用危险废物合

计1.97万吨/年，该项目已投产运营；焚烧3万吨/年项目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19年底建成

投产。  

2、目标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0,357,396.98 187,038,879.64 

负债总额 141,218,057.60 110,437,333.70 



所有者权益 39,139,339.38 76,601,545.94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 月-9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671,660.60 26,727,736.37 

营业利润 -8,200,492.23 -4,607,684.02 

净利润 -6, 301,886.20 -4,611,712.02 

四、定价依据  

根据深圳市樽信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富龙

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的评估值为30,487.40万元，富龙环保21%

股权对应评估值为6,402.35万元，富龙环保51%股权对应评估值为15,548.57万元。综合考

虑富龙环保的整体资产状况、发展前景及项目建设投产等因素，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本

次收购富龙环保21%股权的交易对价拟为6,395.66万元；此外，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完成资质调整内容并取得环境保护部门对该资质内容的批复文件条件下，公司拟向万兴

隆支付人民币2,550.00万元。连同前次收购，公司取得富龙环保51%股权所支付的股权转

让款合计为人民币13,745.66万元。 

资金来源：本次收购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 

股权转让方：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股权受让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1%的股权，加上乙方现已持有的目

标公司股权，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51%的股权，即目标公司成为乙方的控股子公司，

通过目标公司建设及运营目标公司“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 

2、协议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陆仟叁佰玖

拾伍万陆仟陆佰元整（￥:63,956,600）。 

3、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取得本次标的股权并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若

甲方按协议约定完成资质调整内容并取得环境保护部门对该资质内容的批复文件，除上

述商定的转让价格，乙方应向甲方另行支付人民币贰仟伍佰伍拾万元整（￥:25,500,000）；  

4、股东会的议事规则：目标公司股东会会议所议事项，由协议双方按照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股东会就一般事项所做决议，经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即可通过；



股东会会议就公司当年年度累计投资（包括设备投入、土地厂房投入、对外股权投资等

重大资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0%或净资产 50%以上的部分、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所作

出的决议，必须经 2/3 以上股东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5、甲、乙双方共同保证和承诺：乙方实现控股后首先按照股权比例按甲方借款金额

匹配出借相应的资金给目标公司，缓解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其次可通过目标公司的银行

贷款解决，涉及银行贷款需股东担保的，原则上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如一方无法

向银行提供担保，则应将所持项目公司股权质押或提供相应数额担保物抵押予另一担保

方提供反担保，并在国家相关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如银行贷款不足的，则以股东

按照股权比例向目标公司借款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增资方式解决。如一方股东无法提供

借款时，则应向另一方提供相应数额的担保物进行担保，并在国家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富龙环保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建成后预计将成为广东省佛山地区首

家具有焚烧资质且兼具综合处理能力的危废处理基地，也是公司“去工业化”设计的危废

处理标杆项目，为公司重点布局项目并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深化珠

三角地区危废主业的战略布局，并与公司现有的危废处理基地形成良好的市场协同效应，

实现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通过进一步收购富龙环保股权继而实现控股后，公司将加

快对富龙环保焚烧项目建设及投产运营实现效益，并通过该项目加快深化珠三角地区危

废市场联动布局，为公司深耕珠三角地区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9 日 


